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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且
即
所
見
資
料
，
唐
代
時
期
除
了
佛
教
經
典
外
，
較
少

有
崇
奉
或
修
持
穢
跡
金
剛
法
(
睍
)
的
相
關
記
載
，
在
宋
代
之

後
才
比
較
常
見
，
敦
煌
寫
本
《
廬
山
遠
公
話
》
中
有
提
到
：
「

茌
茜
之
間
，
又
經
數
月
，
遠
公
忽
望
高
原
，
…
…
於
是
遠
公

正
坐
，
入
其
三
昧
。
…
…
，
便
將
自
性
心
王
，
造
一
法
船
，

歸
依
上
界
。
遠
公
造
船
，
不
用
凡
間
料
物
，
也
不
要
諸
般
，
自

持
無
漏
大
乘
，
已
島
攬
索
，
菩
提
般
若
，
用
作
拘
(
勾
)
擱
'

金
剛
密
迹
，
已
島
(
以
下
闕
文
)
…
…
」

1

這
裡
的
「
金
剛

密
跡
」
指
的
有
可
能
是
守
護
修
行
者
或
佛
寺
的
一
般
性
金
剛
力

士
，
但
也
有
可
能
是
實
指
穢
跡
金
剛
。
而
到
南
宋
時
期
則
有
更

豐
富
的
記
載
，
洪
邁
(

-
一
二
三
I

二
[
M

-)
在
《
夷
堅
志

》
收
錄
了
不
少
當
時
江
南
地
區
行
持
穢
跡
法
的
實
況
，
在
〈
全

師
穢
跡
〉
中
提
到
：

L
宋
元
筆
記
中
的
穢
跡
法

四
｀
筆
記
中
的
穢
跡
法

唐
宋
時
期
的
穢
跡
金
剛
法
0
＿
＿
)

高
振
宏

樂
平
人

(
^
7江
西
樂
平
)
許
吉
先
，
家
于
九
墩
巿

，
後
買
大
儈
程
氏
宅
以
居
。
居
數
年
，
鬼
瞰
其
室

，
或
時
形
見
。
自
言
「
我
黃
三
江
一
也
，
同
爲
賈

客
販
絲
帛
，
皆
終
于
是
，
今
蕾
與
君
共
此
屋
。
」

初
亦
未
爲
怪
，
既
而
入
其
子
房
中
，
本
夫
婦
夜
臥

如
常
時
，
至
明
則
兩
髮
相
結
，
移
昰
別
舍
矣
。
方

食
稻
飯
，
忽
變
爲
麥
，
方
食
早
穀
飯
，
忽
變
爲
晚

米
，
或
賓
客
封
席
，
且
食
且
化
，
皆
懼
而
捨
去
。

吉
先
招
迎
術
士
作
法
祛
逐
，
延
道
流
醮
謝
祀
神
禱

請
，
略
不
効
。
所
居
側
鳳
林
寺
僧
全
師
者
，
能
持

穢
跡
呢
，
欲
召
之
。
時
子
婦
已
病
，
鬼
告
之
曰
：

「
聞
汝
家
將
使
全
師
治
我
，
穢
跡
金
剛
雖
有
干
手

干
眼
，
但
解
於
大
齋
供
時
多
擾
酸
餡
耳
，
安
能
害

我
？
」
僧
既
受
請
，
先
於
寺
舍
結
壇
誦
呢
七
日
夜

，
將
畢
，
鬼
又
語
婦
曰
：
「
禿
頭
子
果
來
，
吾
且

謹
避
之
。
然
不
過
數
月
，
久
噹
復
來
，
何
足
畏
。

吾
未
常
爲
汝
家
禍
，
苟
知
如
是
，
悔
不
早
作
計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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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」
僧
至
，
命
一
童
子
立
室
中
觀
伺
，
謂
之
開
光

。
見
大
神
持
戈
戟
幡
旗
，
沓
沓
而
入
，
一
神
捧
巨

義
，
題
其
上
曰
「
穢
跡
神
兵
」
。
周
行
百
匝
，
鬼

趨
伏
婦
林
下
，
神
去
乃
出
，
其
頭
比
先
時
條
大
數

倍
，
俄
爲
人
擒
摛
以
行
。
僧
曰
：
「
蕾
更
於
病
者

林
後
見
兩
物
，
始
眞
去
耳
。
」
明
日
林
後
大
櫃
旁

，
涌
出
牛
角
一
雙
，
良
久
而
沒
，
自
是
遂
絕
不
至

。
凡
爲
厲
，
自
春
及
秋
乃
歇
，
許
氏
爲
之
蕭
然
。

三
事
洪
鈸
説
。
l

故
事
中
提
到
客
死
之
鬼
在
許
吉
先
家
中
作
怪
，
有
時
趁
許

氏
夫
婦
熟
睡
時
，
將
他
們
頭
髮
打
結
、
移
到
別
的
屋
所
，
有
時

候
變
換
他
們
的
食
物
，
看
起
來
雖
然
是
戲
弄
的
成
分
居
多
，
但

長
期
下
來
(
自
舂
及
秋
)
也
造
成
他
們
生
活
的
困
擾
，
同
時
也

讓
許
吉
先
太
太
生
病
。
後
來
許
家
延
請
了
僧
人
全
師
結
壇
行
法

，
起
初
這
個
鬼
還
嘲
笑
穢
跡
金
剛
只
是
外
貌
威
猛
，
在
齋
供
騙

取
供
品
，
但
這
個
客
死
鬼
似
乎
低
估
了
穢
跡
金
剛
的
威
力
，
等

到
全
師
僧
持
睍
七
日
後
，
客
死
鬼
已
來
不
及
外
出
逃
難
，
只
能

躲
在
床
下
，
還
後
悔
自
己
對
許
家
不
友
善
的
作
爲
，
但
最
後
還

是
被
揪
出
帶
走
。
而
在
許
吉
先
家
中
爲
祟
除
了
這
個
客
死
鬼
之

外
，
還
有

一
對
牛
角
，
兩
者
盡
除
後
許
家
才
眞
正
恢
復
平
靜
。

此
外
，
文
中
也
提
到
全
師
僧
透
過

一
名
童
子
觀
伺
，
而
能

了
解
穢
跡
金
剛
捉
妖
除
祟
的
整
個
過
程
。
這
是
密
教
法
衡
中
的

「
阿
尾
奢
法
」
，
原
意
是
利
用
童
子
爲
媒
介
，
透
過
水
、
鏡
子

、
刀
劍
等
具
反
射
特
質
的
物
品
來
諦
觀
三
世
之
事
，
但
傳
入
中

國
之
後
，
與
中
國
傳
統
法
衡
相
混
合
，
除
了
密
教
以
童
子
諦
觀

三
世
事
的
原
始
型
態
外
，
也
有
神
祇
附
在
童
子
身
上
除
祟
的
例

子
'
1

尤
其
在
福
建
地
區
似
乎
特
別
盛
行
，
可
見
以
下
兩
則
例

子
．
．1

〈
穢
跡
金
剛
〉
·
·
漳
泉
間
人
好
持
穢
跡
金
剛
法
，

治
病
穰
禱
，
神
降
則
憑
童
子
以
言
。
紹
興
－
一
十
－
一

年
(
-
一
五
－
u

，
僧
若
沖
住
泉
之
西
山
廣
福
院

中
，
夜
有
僧
求
見
，
沖
訝
其
非
時
，
僧
曰
：
「
某

實
甚
，
衣
休
纔
有
錶
數
兩
，
烏
人
盜
去
。
適
請
一

道
者
行
法
，
神
曰
：
『
須
長
老
來
乃
言
。
』
幸
和

尚
暫
往
。
」
沖
與
偕
造
其
室
，
乃
一
村
童
按
劍
立

椅
上
，
見
沖
即
揖
曰
：
「
和
尚
且
坐
，
深
夜
不
合

相
屈
。
」
沖
曰
：
「
不
知
尊
神
降
臨
，
失
於
焚
香

，
敢
問
欲
見
若
沖
何
也
？
」
曰
：
「
吾
天
之
貴
神

，
以
寺
中
失
勃
，
須
主
人
證
明
。
此
甚
易
知
，
但

恐
興
爭
訟
，
違
吾
本
心
，
若
果
不
告
官
，
當
爲
尋

索
。
」
沖
再
三
謝
曰
：
「
謹
奉
戒
。
」
神
曰
：
「

吾
作
法
矣
。
」
即
仗
劍
出
，
或
躍
或
行
，
忽
投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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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大
井
，
良
久
躍
出
，
很
趨
寺
門
外
牛
糞
積
邊
，

周
匝
跳
擲
，
以
劍
三
築
之
，
瞥
然
仆
地
。
踰
時
童

醍
，
問
之
莫
知
。
乃
發
糞
下
，
見
一
璹
臬
兀
不
平

4 

，
舉
之
錶
在
其
下
，
蓋
竊
者
所
匿
云
。
1

〈
福
州
大
悲
巫
〉
：
福
州
有
巫
，
能
持
穢
跡
呢
行
法
，
爲

人
治
祟
蠱
甚
驗
，
俗
呼
爲
大
悲
。
里
民
家
處
女
忽
懷
孕
，
父
母

詰
其
故
，
初
不
知
所
以
然
，
召
巫
考
治
之
。
才
至
，
即
有
小
兒

盤
辟
入
門
，
舞
躍
良
久
，
徑
投
舍
前
池
中
。
此
兒
乃
比
鄰
富
家

子
也
，
迨
暮
不
復
出
。
明
日
，
別

－
兒
又
如
是
，
兩
家
之
父
相

聚
詬
擊
巫
，
欲
執
以
送
官
。
巫
曰
：
「
少
緩
我
，
容
我
盡
術
，

汝
子
自
出
矣
，
無
傷
也
。
」
觀
者
踵
至
，
四
繞
池
邊
以
待
。
移

時
，
聞
若
千
萬
人
聲
起
於
池
，
衆
皆
辟
易
。
兩
兒
自
水
中
出
，

一
以
繩
縛
大
鯉
，
一
從
後
籤
之
。
曳
登
岸
鯉
已
死
，
兩
兒
揚
揚

如
平
常
，
略
無
所
知
覺
。
巫
命
累
餅
壁
於
女
腹
上
，
舉
杖
悉
碎

之
，
已
而
暴
下
，
孕
即
失
去
，
乃
驗
鯉
爲
祟
云
。

在
〈
穢
跡
金
剛
〉
中
明
確
提
到
穢
跡
金
剛
法
在
福
建
漳
泉

流
行
的
盛
況
，
但
他
們
行
持
的
法
門
則
是
穢
跡
金
剛
憑
附
在
童

子
行
事
，
如
此
則
中
的
持
劍
村
童
或
大
悲
巫
中
的
兩
位
富
家
子

。
而
穢
跡
金
剛
法
的
作
用
似
乎
也
不
限
於
除
祟
而
已
，
還
可
以

協
尋
失
物
、
除
去
禍
胎
，
解
決
生
活
上
令
人
困
窘
的
難
題
。
不

過
，
在
大
悲
巫
中
，
第
一
位
童
子
能
入
池
中
一
日
一
夜
都
不
受

到
損
傷
，
這
種
神
奇
的
法
術
眞
是
超
乎
一
般
的
想
像
。
而
在
應

爲
兀
人
作
品
的
《
湖
海
新
聞
夷
堅
續
志
》
則
有
更
神
異
的
記
載

〈
經
不
壞
身
〉
：
福
海
寺
心
法
師
行
瑜
伽
法
，
持

穢
跡
咒
，
里
人
有
疾
，
請
師
治
之
。
夜
夢
鬼
使
曰

：
「
此
人
爲
上
帝
所
譴
，
吾
奉
天
符
行
藥
，
師
毋

往
也
。
」
夢
覺
，
則
忘
之
矣
。
次
早
往
疾
家
，
方

噗
水
，
水
則
自
內
流
出
，
方
悟
昨
夢
，
已
不
及
事

。
行
持
未
罷
，
師
疾
已
作
，
魚

1回
，
已
不
可
救
。

越
＝
一
日
化
，
止
見
兩
手
、
兩
腳
、
舌
根
如
赤
銅
色

。
續
附
童
云
：
「
誦
咒
有
功
，
舌
根
不
壞
．
，
握
訣

有
功
，
手
根
不
壞
．
＇
步
罡
有
功
，
腳
根
不
壞
。
」

5 

聳
若
金
剛
不
壞
身
歟
！
1

這
裡
除
了
可
見
到
修
持
穢
跡
法
而
得
到
類
似
金
剛
不
壞
的

果
位
，
還
可
側
面
得
知
，
當
時
修
持
此
法
是
包
括
誦
吮
、
握
訣

、
步
罡
三
部
分
，
誦
吮
、
握
訣
應
屬
唐
密
原
有
的
法
術
傳
統
，

但
步
罡
則
是
中
園
道
教
的
特
色
，
此
時
的
穢
跡
法
恐
怕
巳
混
融

了
中
國
道
教
或
民
間
的
巫
術
了
。

雖
然
在
這
幾
則
引
述
的
故
事
中
都
展
示
了
穢
跡
法
神
奇
的

法
術
力
量
，
但
在
《
夷
堅
志
》
也
有
不
少
穢
跡
法
無
法
降
伏
邪

祟
的
情
況
，
如
〈
小
令
村
民
〉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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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
田

(
^
7浙江
青
田
)
小
令
村
民
家
婦
，
年
－
一
十

餘
，
愚
而
醜
'
e

為
祟
所
憑
，
能
與
人
言
，
唯
婦
見

其
形
。
用
大
紙
滿
害
其
上
，
不
能
成
字
，
貼
婦
房

內
壁
，
仍
設
一
桌
昰
香
爐
，
如
人
家
供
神
佛
者
。

每
日
焚
香
十
餘
度
，
或
沉
、
或
檀
、
或
枱
子
和
香

之
屬
，
莫
知
所
從
來
。
…
…
有
行
者
善
誦
穢
跡

，
能
祛
斥
鬼
物
°
(
徐
)
勉
邀
至
民
家
，
未
及
施

術
，
一
刈
草
大
鐮
刀
，
從
空
飛
舞
而
下
，
揮
霍
眩

轉
，
如
人
執
持
刃
，
垂
及
衣
据
，
急
竄
去
僅
免
。

後
頗
盜
徵
物
，
以
益
其
家
。
山
間
牧
童
，
啻
窺
見

之
，
似
十
－
一
＝
一
歲
兒
，
遍
體
皆
黃
毛
，
疑
爲
猴
獲

6 

之
屬
，
至
今
尚
存
。
1

故
事
中
的
邪
祟
從
其
如
猴
獲
之
屬
的
外
貌
，
以
及
盜
物
增

益
小
令
家
收
入
的
描
述
，
應
是
屬
於
宋
代
筆
記
中
常
見
的
五
通

或
山
魍
。
在
故
事
中
行
者
持
穢
跡
吮
卻
無
法
有
任
何
對
治
的
作

用
，
不
知
道
是
行
者
持
修
不
勤
，
還
是
鬼
祟
能
力
太
強
，
又
或

穢
跡
吮
的
效
果
有
限
、
效
用
不
佳
？
類
似
這
種
無
法
降
伏
鬼
祟

的
故
事
還
有
〈
楊
靖
償
冤
〉
、
〈
戴
世
榮
〉
與
〈
姜
店
女
鬼
〉

，
不
過
在
〈
楊
靖
償
冤
〉
中
，
楊
靖
與
陳
六
的
恩
怨
還
包
括
了

前
世
因
果
和
東
嶽
大
帝
的
追
捕
命
令
，
與
穢
跡
法
是
否
有
效
，

似
乎
沒
有
直
接
的
關
係
。
而
不
論
行
法
有
效
還
是
無
效
，
大
致

可
發
現
上
述
故
事
都
發
生
在
州
郡
中
的
民
家
，
雖
然
有
提
到
結

壇
行
法
，
但
應
已
不
是
唐
密
經
典
中
那
種
貴
族
才
能
負
擔
的
繁

複
的
壇
場
，
甚
至
有
的
還
可
能
只
有
持
穢
跡
而
未
結
壇
，
但

持
法
者
已
不
限
寺
院
中
的
僧
人
，
還
包
括
俗
巫
(
大
悲
巫
)
與

一
般
百
姓
，
可
見
當
時
密
教
法
術
與
道
教
、
民
間
巫
術
混
融
的

情
況
。
此
外
，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在
唐
密
經
典
中
不
空
與
阿
質

達
霰
都
有
提
到
譯
字
或
音
韻
的
問
題
，
筆
記
中
雖
未
提
到
此
點

，
但
從
相
闞
描
述
來
看
，
當
時
的
穢
跡
睍
似
乎
可
以
是
誦
唱
，

具
有
音
樂
性
，
在
宋
代
的
《
異
聞
總
錄
》
提
到
：

方
子
張
家
居
秀
州
魏
塘
村
，
其
田
僕
鄒
大
善
刀
鑷

。
常
有
人
喚
之
云
「
某
家
會
客
，
須
汝

e
為
戲
。
」

鄒
謝
曰
：
「
吾
所
能
只
唱
挽
歌
爾
，
何
所
用
？
」

曰
：
「
主
人
正
欲
聞
此
曲
，
噹
厚
相
謝
。
」
鄒
固

訝
其
異
，
然
度
不
可
拒
，
密
揣
鈐
鐸
輿
懐
袖
以
行

。
既
至
去
所
，
居
甚
近
，
念
常
時
無
此
人
家
，
而

屋
又
窄
小
，
且
哀
挽
非
酒
席
間
所
宜
聽
，
益
疑
焉

。
將
鼓
鐸
而
歌
，
坐
上
男
女
－
一
十
餘
人
同
詞
曰
：

「
吾
曹
皆
習
熟
其
音
調
，
無
庸
此
以
相
溷
也
。
」

乃
徙
歌
數
闋
，
皆
擊
節
稱
善
。
歡
飲
半
酣
，
又
問

曰
：
「
更
能
作
何
藝
？
」
曰
：
「
頗
解
持
大
悲
穢

跡
神
呢
。
」
皆
曰
：
「
非
所
須
也
。
」
鄒
灼
知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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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頁
一
七

鬼
物
，
探
鐸
振
杵
，
高
誦
呢
，
未
數
聲
，
陰
風
肅

然
，
燈
燭
什
器
皆
不
見
。
舉
目
正
黑
，
望
屋
頂
小

竅
，
星
通
人
，
而
月
光
穿
漏
，
尚
可
硯
物
。
局
身

側
出
，
僅
得
免
。
明
日
審
其
處
，
榛
棘
蒙
茸
，
蓋

一
古
塚
耳
。
l

故
事
中
鄒
大
受
邀
時
已
覺
有
異
，
因
此
偷
偷
攜
帶
鈴
鐸
前

去
，
最
後
振
鐸
誦
睍
來
驅
鬼
，
而
誦
呢
會
配
合
鈴
、
鐸
，
恐
怕

不
只
是
單
純
的
吟
誦
而
已
，
還
包
括
了
誦
唱
的
音
韻
，
這
應
是

穢
跡
法
另

一
個
較
少
被
注
意
的
面
向
°
(
未
完
待
續
)

註
釋
：

1
0潘
重
規
縞
著
，
《
敦
煌
變
文
集
新
書
》

U
n北
：
文
津
出
版

社
，
一
九
九
四
)
，
卷
六
，
頁
－

O
七
二
。
該
卷
最
後
提
為

「
開
寶
三
年
(
九
七
O
)
張
長
繼
書
記
」
，
「
開
寳
」
為
宋

大
祖
趙
匡
胤
的
年
號
，
當
時
己
進
入
北
宋
時
期
。

n
(
宋
)
洪
遘
撰
，
何
卓
點
校
：
《
夷
堅
士
2
》
(
北
京
：
中
華

書
局
，
二

0
O
六
)
，
頁
三
0
四
1

三
0
五
。

1
2參
見
李
建
弘
，
〈
阿
尾
奢
法
：
內
外
緣
的
考
察
〉
，
《
海
潮

音
》
第
九
十
四
卷
第
四
期
I

第
七
期

U
_
o
－
三
年
四
月
I

七

月
)
.
，
另
可
參
見
謝
世
維
前
揭
文
。

1
3分
見
洪
遇
撰
，
何
卓
點
校
：
《
夷
堅
志
》

但
內
容
呵
能
與
民
間
的
穢
跡
法
有
所
差
異
，
但
目
前
缺
少
實

(
北
京

，
亦
直
躍
入
潭
中
。
良
久
，
三
人
扛
至
一
鮎
魚
頭
上
岸
，
乃

一
、
四
一
七
。

1
4在
道
教
中
有
則
很
類
似
的
記
載
，
在
元
代
黃
公
瑾
纂
集
的
《

溫
大
保
傅
補
遺
》
中
提
到
：
「
盧
養
浩
(
盧
埜
)
來
江
酉
,

至
臨
江
軍
行
化
，
值
蕭
氏
家
崽
瘀
，
懸
賞
慕
人
救
療
。
養
浩

於
慧
力
寺
前
考
附
，
每
附
－
童
，
躍
入
江
月
亭
水
中
，
不
復

上
岸
，
眾
皆
疑
信
。
養
浩
再
附
一
人
，
遂
持
法
官
所
執
之
劍

知
正
其
為
祟
，
蕭
之
疾
由
是
而
愈
。
盧
語
人
曰
：
『
末
差
溫

瓊
，
方
得
捷
疾
°
』
」
(
心
)
盧
埜
是
召
喚
道
教
官
將
憑
附

於
童
子
身
上
，
躍
入
江
中
捉
祟
，
只
是
與
大
悲
巫
不
同
，
盧

埜
最
後
也
躍
入
潭
中
，
倚
賴
眾
人
的
力
量
，
方
得
將
作
祟
的

鮎
魚
擒
捕
上
岸
。

1
5無
名
氏
撰
，
金
心
點
校
：
《
湖
海
新
聞
夷
堅
續
忠
》

：
中
華
書
局
，
二

0
0
六
)
，
頁
一
七
四
。

1
6洪
遇
撰
，
何
卓
點
校
：
《
夷
堅
志
》
，
頁
四

0
三
．
，
其
餘
數

則
分
見
頁
一
五
六
上
五
七
、
頁
五
六
九
、
頁
一
三
一
四
。

1
7在
昌
彼
得
等
編
《
宋
人
傳
記
資
料
索
引
》
的
「
釋
顯
超
」
條

：
「
博
州
人
。
受
金
總
持
三
藏
，
持
穢
跡
金
剛
咒
法
，
濟
病

解
冤
，
計
所
得
皰
五
萬
緡
，
盡
入
永
壽
寺
產
。
」
由
此
來
看

，
在
寺
篪
中
可
能
延
續
唐
密
的
傅
統
，
有
穢
跡
法
的
傅
承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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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
行
法
的
實
況
記
載
，
無
法
做
出
更
具
體
的
推
斷
。

1
8
(宋
)
闕
名
，
《
異
聞
總
錄
》

，
卷
四
，
頁
一
，
收
於
《
稗

香
港
佛
教
聯
合
會
會
長
覺
光
長
老
圓
寂

+
I
月
十
六
日
，
香
港
佛
教
聯
合
會
會
長
、
香
海
正
覺
蓮
社

社
長
、
香
港
觀
宗
寺
法
主
和
尚
、
慈
山
寺
董
事
會
主
席
、
香
港
特

別
行
政
區
大
紫
荊
勳
賢
、
天
臺
宗
第
四
十
六
代
教
觀
總
持
，
覺
光

長
老
安
祥
示
寂
，
世
壽
九
十
五
歲
，
僧
臘
八
十
三
載
。
覺
光
長
老

於
＿
九
＿
九
年
生
於
遼
寧
海
城
，
俗
姓
谷
，
＿
九
二
八
年
於
上
海

海
潮
寺
出
家
，
＿
九
三

0
年
於
寧
波
天
童
寺
受
戒
，
從
圓
瑛
長
老

得
法
名
覺
光
，
後
赴
觀
宗
寺
深
造
。
＿
九
三
九
年
，
赴
香
港
親
近

寶
靜
大
師
，
受
天
臺
宗
教
義
，
為
天
臺
宗
第
四
十
六
代
傳
人
。
抗

戰
勝
利
後
，
長
老
於
＿
九
四
五
在
香
港
興
辦
「
香
海
正
覺
蓮
社
」

，
同
年
並
參
與
重
組
「
香
港
佛
教
聯
合
會
」
，
自
＿
九
六
七
年
起

，
被
選
任
為
香
港
佛
教
聯
合
會
會
長
至
今
。

長
老
致
力
於
弘
法
、
教
育
、
慈
善
、
養
老
等
事
業
，
功
績
卓

著
。
數
十
年
來
，
包
括
興
建
香
港
佛
教
醫
院
、
佛
教
墓
園
、
佛
教

中
小
學
及
幼
稚
園
、
安
老
院
、
青
少
年
膜
樂
營
、
青
少
年
活
動
中

心
、
老
人
中
心
等
。
目
前
，
佛
聯
會
及
蓮
社
屬
下
共
有
六
十
多
閽

服
務
單
位
。
此
外
，
長
老
於
＿
九
六

0
年
代
港
英
當
局
統
治
香
港

時
期
，
即
積
極
宣
導
佛
誕
節
成
為
香
港
的
公
衆
假
期
，
終
於
在

＿
九
九
0
年
，
由
特
區
政
府
正
式
立
法
明
定
每
年
四
月
初
八
佛
誕

為
公
衆
假
期
。
由
於
長
老
的
社
會
實
踐
，
備
受
海
內
外
佛
教
四
衆

尊
崇
，
二
0
1
三
年
，
覺
光
長
老
榮
膺
香
港
特
區
政
府
頒
授
大
紫

荊
勳
章
。「

覺
光
長
老
圓
寂
追
思
讚
頌
大
典
」
於
十
＿
月
二
十
－
日
下

午
三
點
舉
行
。
十
＿
月
二
十
二
日
上
午
七
時
恭
請
世
界
佛
教
僧
伽

會
會
長
了
中
長
老
主
持
起
龕
說
法
後
，
移
靈
大
嶼
山
，
依
佛
制
舉

行
荼
毗
儀
典
後
，
遵
囑
舉
行
靈
痰
撒
海
遊
娑
婆
儀
式
。

海
》

(
明
萬
曆
中
會
稽
半
埜
堂
商
濬
輯
刻
本
)
。


